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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

24 号）（以下简称“《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我公司认购

人保资产安心通港 1 号资产管理产品重大关联交易有关情

况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7年7月4日认购人保资产安心通港1号资产管

理产品（以下简称“本产品”）。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资产”）发行并担任产品管

理人，公司认购人民币1.142亿元本资管产品份额。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产品的发行人为人保资产，系混合型资产管理产品，

投资范围符合《保险法》、《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知》、《关于

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品的通知》等相关监管规定，包括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

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

等短期流动性工具。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人保资产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集团”）是公司

的控股股东，也是人保资产的实际控制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人保资产成立于2003年7月16日，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8亿元，人保集团持有100%

股权，三证合一代码：913100007109314916。是经国务院同

意、中国保监会批准，由人保集团发起设立的境内第一家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价格和交易结算方式  

该产品为净值型产品。 

（二）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1. 协议生效条件：本产品认购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 生效时间：2017年7月4日。  

3. 履行期限：本产品存续期无固定期限。 

（三）定价策略 

人保资产收取的投资管理费由基础管理费和绩效管理

费构成，其中基础管理费按前一日产品资产净值的1.0%的年

费率计算每日计提，绩效管理费按超过业绩基准年化6.0%的

部分，按20%比例提取。托管费按产品资产净值的0.03%年费



率计提。本产品的认购、申购、赎回费率均为0%。 

本产品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类型的资产管理产品定

价，本产品的受托管理费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 

四、交易目的 

优化公司大类资产配置结构，提高投资资产收益率。 

五、决策程序 

公司投资人保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属于长期、持续关联

交易，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批准公司与人保资产、人保资本及人保投控签署<投资业务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并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书面意

见。本次公司认购人民币 1.142 亿元本产品份额，该重大关

联交易属于《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中的单笔交易，

按照《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不再履行内部审查程序。

人保资产作为公司的委托资产管理人，为公司账户配置

本产品。人保资产依据相关流程完成本产品的配置工作。 

六、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产品在产品类型、资金投向和受托管理人等方面符合

监管要求，符合公司资产配置需求，收益较高、风险可控，

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具有积极影响。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保监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针对公司与人



保资产、人保资本及人保投控签署《投资业务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公司征求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公司认购人

民币 1.142 亿元产品份额，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投资业

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中的单笔交易，按照《办法》第十七

条规定，可以不再征求独立董事意见。 

八、2017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总和  

2017 年，公司与人保资产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

和为 24.232 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5 日 

 


